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

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宸展光电 股票代码 0030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钟柏安 张玉华

办公地址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南路60号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南路60号

电话 0592-6681616 0592-6681616

电子信箱 IR@tes-tec.com IR@tes-tec.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96,007,559.21 1,309,091,505.87 -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2,344,384.98 130,410,417.51 -1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90,164,399.94 122,893,071.36 -26.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0,124,190.33 44,856,654.18 234.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 0.77 -19.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 0.77 -19.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3% 8.72% -1.6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693,741,292.09 2,479,503,310.07 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01,184,421.06 1,527,224,315.33 4.8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99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IPCManagement�Limited 境外法人 29.93% 52,798,469 0 不适用 0

松堡投資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00% 8,819,707 0 不适用 0

深圳前海宁致私募证券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宁致添

翼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7% 3,649,636 0 不适用 0

LEGENDPOINT�

INTERNATIONAL�LTD

境外法人 1.91% 3,370,100 0 不适用 0

广东璟诚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璟诚坦涂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8% 2,085,895 0 不适用 0

钱挺 境内自然人 0.88% 1,548,900 0 不适用 0

许晓苹 境内自然人 0.65% 1,141,050 0 不适用 0

杨少斌 境内自然人 0.64% 1,130,076 0 不适用 0

宝德阳科技（厦门）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4% 953,505 0 不适用 0

蒋红浪 境内自然人 0.46% 82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IPC�Management�Limited与宝德阳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同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CHIANG�MICHAEL�CHAO-JUEI�（江朝瑞）先生控制。 因英

文书写习惯， 有文件将实际控制人表述为Michael�Chao-Juei�Chiang

时，均指同一自然人。

2、 董事、 总经理李明芳先生通过Dynamic�Wise� International�

Limited 持 有 公 司 股 权 255,024 股 ， 且 LEGEND� POINT�

INTERNATIONAL�LTD为其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3019� � �证券简称：宸展光电 公告编号：2025-057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公司于2025年8月

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莉女士召集并主持，公司董事

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5-055）。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严格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等的规定，未发生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其决策程序符

合相关规定，理由合理、恰当。 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58）。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萨摩亚商宸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萨摩亚宸展” ）及其分公司向控股子公司鸿通科技（厦门）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通科技” ）的全资子公司TPK� AUTO� TECH� CO.,LIMITED（以下简称“鸿通香港” ）提供不超过900万美元的财务

资助是用于其资金周转及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萨摩亚宸展及其分公司以自有资金全额向鸿通香港提供财务资助，总体风险可控，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及资产状况造成不利影响，监事会同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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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宸展光电”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5年8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 会议由董事长蔡宗良先生召集并主

持，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9,600.76万元，同比下降8.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234.44万元，同比下降13.85%。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5-055）。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议案》

本报告期内，公司以募集资金支付募投项目1,491.04万元；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已投入募投项目58,554.16万元，尚未使

用金额为6,319.35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831.91万元，尚未到期现金管理产品余额5,487.45万元，上述数据尾数相加不一致系四舍五入

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58）。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鸿通科技（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通科技” ）的全资子公司TPK� AUTO� TECH� CO.,LIMITED（以下简称“鸿

通香港” ）的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萨摩亚商宸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萨摩亚宸展” ）及其分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

鸿通香港提供不超过900万美元（人民币按实时汇率折算）的财务资助，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1年，借款利息参考担保隔夜融资利率 (Secured�

Overnight� Financing� Rate/SOFR)�且不低于公司美元融资成本，每半年根据市场行情进行调整。计息基础以实际占用天数和金额进行计算，

借款额度可以循环使用。 公司对鸿通香港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进行有效控制，本次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状态，不会损害

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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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萨摩亚商宸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宸展萨摩亚” ）及其分公司

拟以现金借款方式向公司控股子公司鸿通科技（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通科技” ）的全资子公司TPK� AUTO� TECH� CO.,LIMITED

（以下简称“鸿通香港” ）提供财务资助，借款总额不超过900万美元（人民币按实时汇率折算）。

2、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财务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的控制，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和风险控

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鸿通香港的经营管理情况，控制资金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财务资助事项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的议案》，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鸿通香港的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求，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董事会同意：

1、公司全资子公司萨摩亚宸展及其分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鸿通香港提供不超过900万美元（人民币按实时汇率折算）的财务资助（含新

增及正在履行中的财务资助），主要用于鸿通香港资金周转及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2、提供财务资助的借款可以根据实际经营和资金需求分笔进行，借款额度可以循环使用，且任一时点尚未偿还的借款金额合计不得超过

上述总额度。

3、决议的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个完整会计年度止（即2026年12月31日止）。

4、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1年，如果单笔借款的存续期超过了决议的有效期，则决议的有效期自动顺延至该笔借款终止时止，不能依据此顺

延的有效期签订新额度的借款协议。

5、借款利息参考担保隔夜融资利率 (Secured� Overnight� Financing� Rate/SOFR)�且不低于公司美元融资成本，每半年根据市场行情进

行调整。 计息基础以实际占用天数和金额进行计算。

6、鸿通香港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鸿通香港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因此，本次借

款未提供担保及反担保措施。

7、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以上述条件为重要条款拟定协议，并签署各项相关法律文件。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TPK� AUTO� TECH� CO.,LIMITED

（2）公司编号：3073157

（3）法定代表人：李明芳

（4）注册地址：UNITS� 610-611� ,6/F� TOWER� 2� LIPPO� CTR� 89� QUEENSWAY� ADMIRALTY� HK

（5）注册资本：34,100,000�美元

（6）成立日期：2021.8.3

（7）经营范围：显示屏之贸易销售

（8）股权结构：鸿通科技（厦门）有限公司100%持股。

2、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5年6月30日，鸿通香港资产总额为39,177,077.30美元，负债总额为24,667,143.76美元，资产负债率为62.96%，净资产为14,509,

933.54美元。 2025年1-6月，鸿通香港实现营业收入40,668,706.65美元，净利润62,078.47美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鸿通香港资信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公司持有鸿通科技70%股权，鸿通科技持有鸿通香港100%股权，鸿通香港为公司间接持股70%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鸿通科

技其他股东中，祥达光学（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达光学” ）持有鸿通科技30%股权，祥达光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江朝瑞先生（Chiang�

Michael� Chao-Juei）控制的企业，祥达光学未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

4、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说明

公司基于控股子公司鸿通香港对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求，以不影响公司自身正常经营为前提向鸿通香港提供财务资助，鸿通香港作

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性的控制与影响，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

金安全，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财务资助由萨摩亚宸展及其分公司全额提供。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

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财务风险可控。

5、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累计为鸿通香港提供财务资助900万美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鸿通香港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

形。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相关协议尚未正式签署，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一、财务资助事项” 为重要条款与被资助对象拟定协议并

签署。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本次财务资助主要用于鸿通香港资金周转及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将为鸿通香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有助于改善鸿通香港整体

经营状况，提升其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财务资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将在提供资助的同时，加强对鸿通香港的经营管理，密切关注其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与偿债能力，对其实施有效的财务、资金管理等风

险控制，如公司发现或者判断出现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五、董事会意见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鸿通科技的全资子公司鸿通香港的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求，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对鸿通香港在经

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进行有效控制，本次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状态，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财务资助不

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及资产状况造成不利影响，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财务资助用于鸿通香港资金周转及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总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及资产状况造成不利影响，监事会同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七、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不超过900万美元（人民币按实时汇率折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4.2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0元；逾期未收回的金额为0元。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3019�证券简称：宸展光电 公告编号：2025-058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

〔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一一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就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652号)核准，本公司

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200.00万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23.58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54,560,000.00元，扣除承销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68,695,878.79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685,864,121.21元。 上述募

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ZB11748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报告期内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次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57,063.12万元。 尚未使用金额为15,855.13万元（其中募集资金11,523.29万

元，专户存款利息扣除手续费后金额4,421.99万元，汇率变动影响-90.15万元）。

2、本报告期内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本报告期内，公司鸿通科技泰国工厂产能提升计划以募集资金支付1,491.04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本次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58,554.16万元。 尚未使用金额为6,319.35万元（其中募集资金6,235.11万元，

专户存款利息及汇率变动影响84.24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

度》，并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草案）〉的议案》，《募集资金管理

及使用制度》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之日起生效并实施。

根据上述制度规定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之日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

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

以保证专款专用。截至2025年6月30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

金。

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存放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币种 原币金额 存储余额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集美

支行

4100020129202005

995

人民币 - 已注销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杏林

支行

4032500104003765

3

人民币 - 已注销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分行政务

中心支行

592904626710203 人民币 - 已注销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集美支行

1299801001003912

91

人民币 - 已注销

鸿通科技（厦门）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机场支行

415686237160 人民币 962,066.76 962,066.76

TPK� AUTO� TECH

(THAILAND) �

COMPANY�LIMITED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集美

支行

4032101404848888

9

美元 77,301.27 553,368.87

TPK� AUTO� TECH

(THAILAND) �

COMPANY�LIMITED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集美

支行

4032108404848888

2

泰铢 0.00 0.00

TPK� AUTO� TECH

(THAILAND) �

COMPANY�LIMITED

LAND� AND�

HOUSES� BANK�

PCL.

2012092045 泰铢 30,693,853.03 6,743,439.51

TPK� AUTO� TECH

(THAILAND) �

COMPANY�LIMITED

LAND� AND�

HOUSES� BANK�

PCL.

79220012326 美元 8,406.37 60,177.84

合计 8,319,052.98

注：2024年9月30日，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行

使相关决策权、签署相关合同文件，有效期自上述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831.91万元，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6,319.35万元相差5,487.45万元（与前述金额计算

结果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系公司尚未到期的现金管理产品所致，其中购买七天通知存款787.4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大额存单4,700.00万

元。

三、本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23年9月27日和2023年10月13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考虑当前的市场环境变化，结合公司的行业布局和发展战

略，以及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远期规划，从合理使用募集资金的角度出发，经审慎研究，本公司拟从原募投项目“智能交互显示设备自动化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 中调出募集资金18,010.1988万元人民币，用于收购祥达光学（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达光学” ）持有的鸿通科技（厦门）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通科技” ）60%股权。

2024年5月27日和2024年7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和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增资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从原募投项目“智能交互显示设备自动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中调出募集资金15,

494.50万元人民币变更用途，向控股子公司鸿通科技增资用于鸿通科技泰国工厂产能提升计划。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截至2020年11月24日止，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已投入自有资金812.49万元，其中智能交互显示设备自动化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345.94万元，研发中心及信息化系统升级建设项目466.55万元。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相关规定进行置

换。

公司用募投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已实际投入的资金和公司2020年度公开发行的申报文件中关于本次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规划一致，预先

投入资金的使用状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了《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0]第ZB11767号）。

2、2024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2024年7月5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增资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从原募投项目“智能交互显示设备自动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中调出募集资

金15,494.50万元人民币变更用途，向控股子公司鸿通科技增资用于鸿通科技泰国工厂产能提升计划。 2024年8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的议案》以及《关于使用自有

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1）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部分,�截至2024年

8月7日，鸿通泰国以自有资金投入“鸿通科技泰国工厂产能提升计划” 项目共计353.11万美元（人民币以实时汇率计算），报告期内公司对上

述金额进行了置换，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情况审核，并出具了《宸展

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ZB11139号）。 （2）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部分，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已累计置换 273.78�万美元（人民币以实时汇率计算）。

公司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相关规定进行置

换。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4年9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额度范

围内行使相关决策权、签署相关合同文件，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25年6月30日，现金管理产品余额5,487.45万元，其中购买七天通知存款787.45万元、一年内到期的大额存单4,700.00万元。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10月29日和2024年12月30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募投项目“智能交互显示设备自动

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并将该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已结项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及信息化系统升级建设项目” 的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公司已于2025年1月8日前完成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集美支行4100020129202005995账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杏林支行40325001040037653账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政务中心支行592904626710203账户的销户，并将“智能交互显示设

备自动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和“研发中心及信息化系统升级建设项目” 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理财收益并扣减手续费后的净额）合计

人民币8,065.01万元（本金额为支付完部分项目尾款后的最终结算金额）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后续尚需支付的合同尾款和质保金等，公司

将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公司于2025年5月27日和2025年6月1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鸿通科技泰国工厂产能提升计划” 募投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募投项目“鸿通科技泰国工厂产能提升计划” 预估待支付的尾款及质保金3,195.57万元将继续从募集

资金专户按原定计划支付。 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4,428.11万元（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净额，因本项目为境外投资项目，募集资金的使用以

境外当地货币进行结算，实际节余募集资金可能存在汇兑损益，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

于鸿通科技及其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等，以达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避免资金长期闲置的目的。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尚未完成

上述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相关事项。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2024年9月30日，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

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行使

相关决策权、签署相关合同文件，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的金额为6,319.35万元，其中：现金管理产品5,487.45万元，募集资金专户活期余额831.91

万元（前述两个金额加总与募集资金尚未使用的金额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3年9月27日和2023年10月13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考虑当前的市场环境变化，结合公司的行业布局和发展战

略，以及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远期规划，从合理使用募集资金的角度出发，经审慎研究，公司拟从募投项目“智能交互显示设备自动化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中调出募集资金人民币18,010.1988万元，用于收购祥达光学持有的鸿通科技60%股权。

2024年5月27日和2024年7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和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增资控股子公司的议案》，为充分把握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高速发展的机遇，提高公司在车载显示业务的生产能力，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及海外客户的维护能力，从合理使用募集资金的角度出发，经审慎研究，公司拟从原募投项目“智能交互显示

设备自动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中调出募集资金15,494.50万元人民币变更用途，向控股子公司鸿通科技增资用于鸿通科技泰国工厂产能提升

计划。

具体情况详见“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

（二）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相关情况。

（三）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相关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于2025年8月26日经董事会批准报出。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8,586.41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1,491.0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58,554.16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3,504.7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48.85%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1)

本年度

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智能交互显

示设备自动化

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

是

40,

530.18

7,

025.4

8

-

6,

894.59

98.14

2024年11月

（已完成）

注1 注1 否

2、研发中心及

信息化系统升

级建设项目

否

14,

306.70

14,

306.7

0

-

10,

640.45

74.37

2024年6月

（已完成）

注2 注2 否

3、补充流动资

金项目

否

13,

749.53

13,

749.5

3

-

13,

789.09

100.00 （已完成）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4、收购鸿通科

技股权

是

18,

010.2

0

-

18,

010.20

100.00

2024年3月

（已完成）

注3 注3 否

5、鸿通科技泰

国工厂产能提

升计划

是

15,

494.5

0

1,

491.04

9,

219.83

59.50

2025年5月

（已完成）

注4 注4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68,

586.41

68,

586.4

1

1,

491.04

58,

554.16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如有）

无

补充流动资金

（如有）

无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合计

68,

586.41

68,

586.4

1

1,

491.04

58,

554.16

未达到计划进

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分 具 体 项

目）

注：1、近几年，地缘政治以及去全球化的影响进一步向经济领域渗透，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人机

交互智能终端行业的竞争格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考虑整体外在环境的变化，公司基于谨慎投资考虑，

放缓了智能交互显示设备自动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进度。为提升募集资金投资效益，保证全体股东利

益，公司分别在(1)�2023年9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及2023年10月13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鸿通科技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将本项目中18,010.1988万元人民币变更用途于收

购祥达光学（厦门）有限公司持有的鸿通科技（厦门）有限公司6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

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收购鸿通科技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及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8）。 (2)�2024年5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及2024年7月5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增资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将本项目中15,494.50万元人民币变更用途，向鸿通科技

（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通科技” ）增资用于提升泰国工厂产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

月29日和2024年5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31） 及《关于变更募集资金增资控股子公司用于泰国工厂产能提升计划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57）。 完成两次变更后,�调整后投资总额为7,025.48万元人民币,�投资进度为98.14%。 考虑

整体环境因素，若持续进行智能交互显示设备自动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可能无法体现当初预估投资效

益。 因此，公司经审慎研究，分别于2024年10月29日和2024年12月3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终

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终止“智能交互显示设备自动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的后续实施。

2、研发中心及信息化系统升级建设项目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项目建设立足于公司经营战略和

行业发展趋势，在充分利用现有技术力量的基础上，通过升级研发中心和信息化系统，进一步提升公司

的研发水平、创新能力和信息化生产管理水平；同时也有助于公司吸引和储备人才，为未来业务的增长

提供技术保障；

3、收购鸿通科技股权项目于2024年1月完成，本次收购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公司的行业应用和产品

品类，增加公司业务增长的可持续性，其实现的效益将体现于公司整体效益之中。

4、鸿通科技泰国工厂产能提升计划项目仅部分使用募集资金，与使用自有资金建设部分混合使用，

无法单独核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实现的投资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否

超募资金的金

额、 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二）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详见本报告三、（三）。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

理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五）

项目实施出现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详见本报告三、（六）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详见本报告三、（八）

募集资金使用

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5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

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

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收 购 鸿

通 科 技

股权

智能交互显示

设备自动化生

产基地建设项

目

18,010.20 -

18,

010.20

100.00

2024年3

月（已完

成）

注1 注1 否

鸿 通 科

技 泰 国

工 厂 产

能 提 升

计划

智能交互显示

设备自动化生

产基地建设项

目

15,494.50

1,

491.04

9,219.83 59.50

2025年5

月

（已完成）

注2 注2 否

合计 33,504.70

1,

491.04

27,

230.03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

明（分具体项目）

2023年9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2023年 10月13�日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考虑当前

的市场环境变化，结合公司的行业布局和发展战略，以及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远

期规划，从合理使用募集资金的角度出发，经审慎研究，本公司拟从募投项目

“智能交互显示设备自动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中调出募集资金人民币18,

010.1988万元，用于收购祥达光学持有的鸿通科技60%股权。

2024年5月27日和2024年7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

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和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增资控股子公司的议案》，为充分把握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高速发

展的机遇，提高公司在车载显示业务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及海外客户的维护能力， 从合理使用募集资金的角度出发， 经审慎研

究，公司拟从原募投项目“智能交互显示设备自动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中调

出募集资金15,494.50万元人民币变更用途，向控股子公司鸿通科技增资用于

鸿通科技泰国工厂产能提升计划。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项目）

注1、收购鸿通科技股权项目于2024年1月完成，本次收购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公

司的行业应用和产品品类，增加公司业务增长的可持续性，其实现的效益将体

现于公司整体效益之中。

注2、鸿通科技泰国工厂产能提升计划项目仅部分使用募集资金，与使用

自有资金建设部分混合使用， 无法单独核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实现的投资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无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国货航 股票代码 00139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婧 李林

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天柱路29号院 北京市顺义区天柱路29号院

电话 010-61465888 010-61465888

电子信箱 accdongmi@airchinacargo.com accdongmi@airchinacargo.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934,862,787 8,968,897,446 2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40,177,109 666,227,402 8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197,832,457 655,828,294 82.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65,210,208 889,861,987 87.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6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6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8% 3.33% 增加1.55Pt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9,393,203,844 27,618,399,131 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499,710,956 24,603,636,501 3.6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4,13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空资本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9.40% 4,810,479,654 4,810,479,654 无 0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13% 1,603,429,081 1,603,429,081 无 0

国泰航空中国货运

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72% 1,308,823,530 1,308,823,530 无 0

朗星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29% 1,256,470,588 1,256,470,588 无 0

深国际控股 （深

圳）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76% 1,068,952,720 1,068,952,720 无 0

国改双百发展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杭

州国改双百创新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4.38% 534,476,360 534,476,360 无 0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4% 248,996,897 248,996,897 无 0

国风投创新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风投创新投资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02% 124,498,447 124,498,447 无 0

天津宇驰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8% 106,895,272 106,895,272 质押 53,838,261

湖北省铁路发展基

金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61% 74,699,068 74,699,068 无 0

国开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京

津冀协同发展产业

投资基金 （有限合

伙）

其他 0.61% 74,699,068 74,699,068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国泰货运与朗星公司均为受国泰航空控制的企业；杭州双百与国风投创新投资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同受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控制，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10名股东未参与融资融券或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股。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参与融资融券或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王健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为2,060,100股，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2024年12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后，首次公开发行的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于2025

年1月28日届满。 经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公司在初始公开发行规模基

础上新增发行股票198,176,500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2,208,881,225股。（具体详见公司2025年2月11日

披露的《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2.2025年6月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19,821,3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6%）限售期

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3.报告期内，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12,208,881,22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股利0.6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派发现金分红793,577,279.63元(含税)。

2024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5年7月11日实施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7月4日披露的《2024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1391� � � � 证券简称：国货航 公告编号：2025-052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货航” 、“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于2025年8月26日在北京市顺义区天柱路29号院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5人，实际出席董事15人

（其中，任自力董事、周治伟董事、邓健荣董事通过通讯方式出席会议；有3位董事因另有公务，委托其他董事

出席会议并表决，分别为张华董事、肖烽董事委托陆涛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郑家驹董事委托邓健荣董事代

为出席会议并表决）。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松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

告》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国货航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国国际货运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中国航空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半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中国国际货运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航空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上半年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陈松、张华、肖烽、李军、李萌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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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5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5年8月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zse.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

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情况，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公司拟定于2025年

9月12日（星期五）15:00-16:30举办2025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

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陈松先生，董事、总裁李军先生，副总裁王

洪岩先生，副总裁兼总会计师李一川先生，董事会秘书赵婧女士，保荐代表人葛伟杰先生、李中晋先生（如遇

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有调整）。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本次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

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提前访问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

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此次活动交流期间，投资者仍可登

录活动界面进行互动提问。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亚智能 股票代码 00304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曙光 许湘东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经济开发区漕湖

产业园春兴路58号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经济开发区漕湖

产业园春兴路58号

电话 0512-66731999 0512-66731803

电子信箱 ysg@huaya.net.cn xxd@huaya.net.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433,758,429.06 242,909,105.95 7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642,005.38 51,062,450.23 -4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5,924,937.26 48,955,501.35 -47.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880,372.37 30,216,453.01 31.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64 -68.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61 -67.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 4.44% -2.9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842,020,197.25 2,904,440,164.19 -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92,537,748.38 1,755,514,345.81 2.1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3,21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彩男 境内自然人 34.20% 45,817,994.00 34,363,495.00 不适用 0

王景余 境内自然人 9.40% 12,599,948.00 9,449,961.00 不适用 0

苏州春雨欣

投资咨询服

务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8% 6,404,996.00 0.00 不适用 0

刘世严 境内自然人 1.70% 2,281,187.00 2,281,187.00 不适用 0

徐飞 境内自然人 1.70% 2,281,187.00 2,281,187.00 不适用 0

徐军 境内自然人 1.70% 2,281,187.00 2,281,187.00 不适用 0

蒯海波 境内自然人 1.70% 2,281,187.00 2,281,187.00 不适用 0

济南财翔兴

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7% 1,829,596.00 0.00 不适用 0

深圳市顺时

代私募证券

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高

维价值一号

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18% 1,575,498.00 0.00 不适用 0

金建新 境内自然人 1.00% 1,338,656.00 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彩男、其配偶陆巧英及其子王景余。王景余为王彩男与陆巧英之子。王彩

男、陆巧英、王景余为一致行动人。王彩男为春雨欣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蒯海

波、徐军、徐飞、刘世严系一致行动人。除上述关系之外，公司上述股东之间未发现其他关联关

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华亚转债 华亚转债 127079

2022年12月16

日

2028年12月16

日

31,070.57 1.00%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1.67% 34.6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97 6.59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无其他重要事项。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股票代码：003043� � � � � � � � 股票简称：华亚智能 公告编号：2025-069

转债代码：127079� � � � � � � � 转债简称：华亚转债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16日以专人、邮件、通讯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彩男主持，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其中：独立董事刘建明以通讯

方式出席）。 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决议情况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经与会的董事充分讨论与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市值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值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股票代码：003043� � � � � � � � 股票简称：华亚智能 公告编号：202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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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8月26日以

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16日以专人、邮件、电话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一心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公司董事和高管列席了本

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决议情况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经与会的监事充分讨论与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8月27日

信息披露

2025/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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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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